
第六點附表一 

附表一 

相  關  推  動  業  務  補  助  申 請 表

地 方 政 府 

名 稱 
主辦單位 

單 位 主 管 
地 址 

計 畫 主 辦 人 

職 稱 姓 名 姓 名 電 話 

申請補助項目 
計 畫 執 

行 期 間 

民國 年    月  

日

起

民國 年    月  

日

止

實施地區 

請勾選：（跨行政區範圍，仍請對應為涵蓋之行政區，跨越部分

者請標註“部分”） 

（）直轄市 （ ）省轄市  （ ）金門縣   （ ）連江縣 

（ ）縣轄市    （ ）鎮   （ ）鄉  

實施面積總計： 公頃 （都市地區或非都市

區） 

計畫內容 

概要 

名稱： (與工作計畫書一致) 

內容： (條列式摘要敘述)

預期效益 

補助(   )年度總經費 新臺幣      (仟元) 

補助(   )年度單位自籌款 新臺幣 (仟元)  (總經費* (分級比例)) 

補助(   )年度內政部補助經費 新臺幣      (仟元)  (總經費-自籌款) 

補助(   )年度內政部以外之其他中

央機關補助經費 

新臺幣      (仟元) 

最近二年曾獲內政部補助之計畫名

稱 、 金 

額 及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

檢附：工作計畫書一份及相關表件。 



（地方政府關防） 

（市縣市首長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填表 

說明 

一、補助年度總經費、補助年度單位自籌款、補助年度內政部以外之其他中央機關補助

經費、補助年度內政部補助經費等欄均以仟元為單位，補助年度申請單位自籌款

應按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規定之比例，依據補助年度總經費列出應有之地方政府自

籌額度。 

二、補助年度內政部以外之其他中央機關補助經費欄，請詳實填寫；未接受補助者，請

填寫無。 

 


